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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學系
(所) 企業管理學系 

組別 
招生分組 
（身分別）

企業管理組 
（一般生） 

學

系 

(所) 

特

色 

本學系秉持「全人教育」的理念，以培養兼具專業智能、

社會關懷與品德涵養的「全方位經理人」為目標。本組透

過多樣專業管理課程，以及企業問題解決及管理實境解題

等多項實作課程，培養學生具備創新創業及問題解決能

力，成為企業領導者。 

組別代號 5121M 

招生名額 10 

招生對象 本組不限大學科系背景，歡迎對企業管理、或創新創業有興趣的學生報考。 

報名條件 詳見【簡章報名通則】，招生簡章第 1~2 頁。 

考試科目 
及配分 

評分項目 滿分 占總成績比例 同分參酌序 檢定標準 

審查資料(一)： 

 在校成績 
100 30% 2 － 

審查資料(二)： 

 有利於審查之文件 
100 70% 1 － 

學系 ( 所 ) 
指定繳交 
資料及要求 

一、審查資料(一)： 
1.專科（含）以上歷年成績單正本 

二、審查資料(二)： 
1.審查資料摘要表【下載網址：https://ba.cycu.edu.tw招生訊息碩士班。】 
2.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（如：推薦函等）【本學系(所)組推薦函採線上填寫，請至

https://icare.cycu.edu.tw/「網路報名」/線上推薦函 填寫推薦人資料後點選「寄

發通知信」。】 
※以上審查資料須於報名截止日前繳交，所附資料若為共同作品，相關注意事項及審

查資料繳交方式請參考簡章第 6～7 頁。 

備註 未上傳任何審查資料者取消報名資格，扣除手續費 400 元後退費 1000 元。 

流用原則 

1.企業管理組及藝術文創管理組招生名額得互為流用。 
2.甄試名額流用完畢後仍有缺額，得流用至考試入學補足。流用原則如下：甄試企業

管理組之缺額優先流用至考試企業管理組遞補，惟流用前應先將甄試時已流用至藝

術文創管理組的名額補回給企業管理組後，始依考試流用原則遞補。 
學系(所) 
規定 

本學系碩士班修業要點（參見本學系網頁 20TUhttps://ba.cycu.edu.tw/）。 

授予學位 商學碩士 

同等學力

第七條報

考資格 
本學系碩士班不受理以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(附錄 2)」第七條資格者報考。 

學系(所) 
資訊 

學系(所)服務電話 學系(所)辦公室 學系(所)網址 

（03）265-5106 商學大樓 2 樓 210 室 https://ba.cycu.edu.tw/ 
  


